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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件  
 

首经贸政发〔2017〕34号

学校各单位： 

经 2017年 6月 29日学校第 13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

将修订后的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优秀学士学位论文（设计）评

选及奖励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

2017 年 6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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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重视和加强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，进一步提高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质量，充分发挥评选奖励活动的引导、示

范和激励作用，调动教师和学生做好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

积极性，鼓励创新、表彰先进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评选工作的组织与原则 

第二条 校优秀学士学位论文（设计）的评选，要突出论文

内容的创新性、实践性，本着科学、公正、公开、宁缺毋滥的

原则进行。 

第三条 校优秀学士学位论文（设计）的初评推荐工作，由

各学院负责。各学院在论文评阅和答辩的基础上，由本学院答

辩委员会从应届获得学士学位者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中向学校

推选出一定数量的优秀学士学位论文（设计）。推选名额根据应

届学士学位获得者数量，原则上不超过 3%。 

第四条 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将对各学院推选的优秀学士学

位论文（设计）进行审查，最终评选出校优秀学士学位论文（设

计）。 

第五条 校优秀学士学位论文（设计）的评选工作每年进行

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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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评选标准 

第六条 校优秀学士学位论文（设计）的评选按以下评选标

准进行： 

（一）选题能全面反映培养目标的要求,有重要的理论和实

践意义； 

（二）技术路线科学，方案正确，研究思路清晰； 

（三）内容能充分结合实际，材料翔实，数据可靠，论述

充分，论据充实； 

（四）观点、结论正确，有一定的独立见解或创新性； 

（五）结构完整、严谨，布局合理，层次、思路清晰，文

理通顺； 

（六）格式规范，文字规范，图表、符号、计量单位等符

合国家标准。 

第四章  材料报送 

第七条 各学院于每年的 6 月将推荐材料报送教务处，逾期

以自动弃权论。报送材料如下： 

（一）根据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质量按序排出校优秀学士

学位论文（设计）的推荐名单一份； 

（二）推荐校优秀学士学位论文（设计）的推荐表一份； 

（三）推荐校优秀学士学位论文（设计）一份，复印件； 

（四）推荐校优秀学士学位论文（设计）的《本科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评审手册》一套，复印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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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书面材料的同时，需报送电子版材料一份。 

第五章  表彰及奖励 

第八条 被评为校优秀学士学位论文（设计）者，学校将对

获奖学生颁发奖励证书，对指导教师予以奖励。 

第九条 校优秀学士学位论文（设计）将汇编成册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 

第十一条 本条例解释权在教务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7年 6月 29日印发 


